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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学：
重庆市教育考试院印发的《关于做好重庆市2025年成人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凡报考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预防医学、中医学等临床类专业的考生必须取得市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颁发的相应类别的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证书或取得国家认可的普通中专及以上相应专业学历材料；或者县级及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颁发的乡村医生执业证书和中专学历或中专水平证书。报考护理学专业的考生需取得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颁发的护士执业证书。
部分未取得医学类、护理类报考资格的学生，报名参加了相关专业的成人高考，因成绩上线被我校录取。现将资格考试相关政策告知如下：
根据《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资格规定（2014版）》的通知（卫医发[2014]11号）规定：2002年11月1日以后入学的成人高等教育医学类专业毕业生，如其入学前已通过医师资格考试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且所学专业与取得医师资格类别一致的，可以以成人教育学历报考执业医师资格。
除上述情形外，2002年11月1日以后入学的成人高等教育医学类专业毕业生，其成人高等教育学历不作为报考医师资格的学历依据。
按照《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办法》（卫生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74号）规定：在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校完成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普通全日制3年以上的护理、助产专业课程学习，包括在教学、综合医院完成8个月以上护理临床实习，并取得相应学历证书的，可以申请参加护士执业资格考试。
学籍注册期间，如遇政策变化，以国家主管部门的发文为准。特此告知！
专业：         学号：              身份证号：                  
本人已经阅读并知晓以上政策！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